
製表日期：107年02月03日表64-3-1(104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8.470.250.330.190.100.490.943.6914.114.5714.441.8512.640.1710.00第1分位 0.46

10.790.311.170.180.720.782.314.3910.355.2310.692.648.850.2210.00第2分位 1.14

11.410.743.670.643.811.113.324.608.965.299.213.147.860.4110.00第3分位 1.65

11.091.265.011.175.171.574.605.529.206.319.413.868.270.6910.00第4分位 2.81

10.351.806.781.596.792.576.766.959.957.9010.164.959.001.0810.00第5分位 4.06

9.392.788.862.488.353.8310.169.6011.0110.8711.196.9310.241.6910.00第6分位 6.54

9.073.8611.513.1510.426.4214.3211.8611.0912.8911.109.7011.052.9110.00第7分位 9.83

9.246.0914.965.0213.649.9018.3614.3410.3515.0310.1012.9011.445.2510.00第8分位 14.34

9.6111.2219.179.5818.1717.0621.7517.579.2016.938.6218.9111.7610.8510.00第9分位 20.94

10.5971.6828.5376.0132.8356.2617.4921.485.7814.985.0735.128.8976.7310.00第10分位 38.24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